非正常户公告

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规定，下列纳税人被认定为非正常户，其税务登记证件、发票领购簿和发票暂停使用。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海南区税务局

                               二〇二五 年 一月四日
非正常户纳税人
	序号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身份证件号码
	生产经营地址

	1
	91150303MADLNAYA08
	乌海市悦动游泳健身有限责任公司
	卢文
	522529********2217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拉僧仲街道二十三街坊银泰广场步行商业街32-负一层

	2
	911503036928855316
	乌海市新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门战荣
	150303********0013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安泰小区2号楼66号商铺

	3
	911503037525593925
	乌海市金福稀土锰铁铸造有限公司
	刘福
	150303********1536
	海南区巴音陶亥乡


